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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2.11)(总第95辑)》主要收录物权、民事合同、劳动争议、知识产权、消费者
权益、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继承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的法律文件与解读，司法工作中的热点、疑难
问题研究、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法律适用问题解答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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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规、法规性文件与解读】 国务院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2012年11月9日） 【司法
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
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2012年9月4日1）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
农耕的土地使用权 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人民法院
公文处理办法》的通知 （2012年11月16日） 【部门规章、部门规章性文件与解读】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司法部 关于印发《律师事务所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2年11月6日） 解读《律
师事务所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管理办法》 公安部 关于修改《机动车登记规定》的决定 （2012年9月12日
） 附：《机动车登记规定》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解读】 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2012年11月28日） 【新民事诉讼法实务问题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之法院应对 新民事诉讼法出台的背
景及其重大影响 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内容及适用——以立案审判和再审审查相关立法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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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是增加小额诉讼程序。
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易程序案件，标的额为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减少了上诉程序，
以提高诉讼效率。
据统计，全国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中有相当比例的将适用一审终审，可以有效缓解二审法院的审判压
力。
 二是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增加第二款规定，对
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审限上缩短了三个月，且没有规定可以延长审限，
效率会明显提高。
 三是增加了立案分流程序，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立案
阶段实行繁简分流，不同案件适用不同方式处理，明确了立案调解，转入督促程序以及庭前证据交换
和明确争议焦点等制度，增强了立案化解纠纷以及保证庭前质量和效率的功能。
 四是修改了送达制度，提高送达效率。
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在原有的见证留置送达方式之外，增加了记录留置送达的方式，规定受送达
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
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第八十七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新规定了传真、电子邮件等简单快捷信息化送达方式，增加了送达手段
，送达更为便捷高效。
第二百六十七条对涉外民事案件的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的期间规定为三个月，缩短了三个月，解决因
送达期间过长影响涉外案件审理的问题。
 五是修改了采取执行措施的程序，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时
，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再指定当事人自动履行期间，提高执行的效率。
第二百四十七条进一步明确了被执行财产的变现方式，规定了法院可以委托拍卖，也可以委托变卖或
者自行变卖被执行财产，提出财产变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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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2.11)(总第95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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